
政策大纲2006年度海关总署第151号令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4/2021_2022__E6_94_BF_E

7_AD_96_E5_A4_A7_E7_c29_34759.htm 第十五条 在确定货物

的原产地时，货物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本身不构成货物的物质

成分、也不成为货物组成部件的下列材料，其原产地不影响

货物原产地的确定： （一）燃料、能源、催化剂和溶剂； （

二）用于测试或者检验货物的设备、装置和用品； （三）手

套、眼镜、鞋靴、衣服、安全设备和用品； （四）工具、模

具和模子； （五）用于维护设备和厂房建筑的备件和材料； 

（六）在生产中使用的，或者用于运行设备和厂房建筑的润

滑剂、油脂、化合材料和其他材料； （七）在货物生产过程

中使用，虽然不构成该货物组成成分，但能合理地表明其参

与了该货物生产过程的其他任何材料。 第十六条 原产于智利

的货物，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展览并于展览后售往中国，并

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在进口时可以享受《税则》中的中

智自贸协定税率： （一）该货物以送展时的状态已经在展览

期间或者预定在展览后立即发运至中国； （二）该货物送展

后，除用于展览会展示外，未作他用； （三）该货物在展览

期间处于展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海关监管之下。 在商店或

者商业场所以出售外国产品为目的的展销活动不属于本条规

定的展览范围。 第十七条 货物申报进口时，进口货物收货人

应当主动向海关提交智利外交部国际经济关系总司签发的原

产地证书正本（格式见附件2），并按照海关的申报规定填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以下简称《报关

单》），申明适用中智自贸协定税率。 进口货物收货人向海



关提交的智利原产地证书必须符合本办法附件2所列格式，所

用文字应当为英文，并且加盖有“正本（ORIGINAL）”字

样的印章。 原产地证书上所列的一项或者多项货物应当为同

一批次进口到中国的原产于智利的货物。一份原产地证书应

当仅对应一份《报关单》。 第十八条 进口货物收货人在申明

适用中智自贸协定税率时，应当向海关提交以下文件： （一

）货物出口前签发或者出口后30天内签发的原产地证书； （

二）在智利境内签发的提单； （三）进口货物的原始商业发

票。 进口货物的原始商业发票由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开具的，

该货物原产地证书的“备注”栏内应当注明智利生产商的名

称、地址。该原产地证书中的收货人应当为中国境内收货人

。 货物经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运输至我国境内的，进口货物

收货人还应当按照海关的要求提交该国家或者地区海关出具

的证明文件。货物经过香港或者澳门运输至内地口岸的，应

当向海关提交中国检验（香港）有限公司或者澳门中国检验

有限公司加注“未再加工证明”的原产地证书。 申报货物为

展览货物的，进口收货人应当在提交的原产地证书上注明展

览的名称及地点，并且同时向海关提交与展览相关的证明文

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